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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“徐特立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” 
实施办法（暂行） 

第一章  指导思想与建设目标 

第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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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和部分新兴交叉学科设岗。 

第五条  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的岗位聘期三年。 

第六条  原则上一个学科领域一年聘任不超过一名特

聘教授和一名讲座教授，我校优势学科领域如确有合适人选

最多可聘任两名，学科领域参照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

学科领域分组目录。每年全校计划聘任不超过 2名特聘教授

和 3名讲座教授。 

第七条  申报特聘教授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

1.具有博士学位，在海内外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，原则

上自然科学类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，人文社会科学类不超过

45 周岁，成果突出者年龄可适当放宽； 

2.国内申请人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国外申请人

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具有相应的

学术水平； 

3.胜任核心课程讲授任务，学术造诣高深，在科学研究

方面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； 

4.具有发展潜力，对本学科建设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

性思维，具有带领本学科在其前沿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

水平的能力； 

5.具有较强的团结协作、拼搏奉献精神和相应的组

织、管理、领导能力，善于培养青年人才，注重学术梯队建

设，能带领一支创新团队协同攻关。 

第八条  申报讲座教授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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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海外教学科研一线工作，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副

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当职位； 

2.学术造诣高深，在国际上本学科领域具有重大影

响，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成就； 

3.具有拓展本学科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的能力； 

4.保证每年在我校一般工作 3-6 个月，因特殊原因，最

少不得低于 2个月。 

第三章  遴选程序与考核管理 

第九条  申请和评审程序 

1.学院评审：申请人填写《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特聘教

授（讲座教授）申请书》，并附证明申请人水平的材料，提

交学院；学院组织专家组对申请人的学术水平、发展潜力、岗

位需求等进行测评，提出评审意见。 

2.学部推荐：各学部对申请人的个人素质、在学术团队

中的作用，以及岗位平台的支撑条件，进行综合评价，提出

推荐意见。 

3.学校审批：学校根据岗位设置情况及各学院评审和各

学部推荐意见，提交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扩

大会审批，确定聘任人选。 

4.学校每年组织一次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的聘任，各学

部 9月完成推荐工作，学校 10 月完成聘任程序。 

第十条  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采用目标考核与过程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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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相结合的管理方式。入选教师需与学院签订聘任目标责任

书，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，聘期内由学部实行年度考核。聘

期结束时，学校组织专家组进行整体考核，评估目标任务的

完成情况。 

第四章  支持措施 

第十一条  学校为特聘教授、讲座教授配套必要的科研

经费。其中，自然科学类特聘教授配套科研经费 40 万元，人

文社会科学类特聘教授配套科研经费 20 万元。 

第十二条  学校为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提供良好的生

活条件。对于特聘教授，学校给予安居补贴 60 万元，如本

人及其配偶已享受福利分房或购房货币补贴，则只享受安居

补贴的 50%。 

对于从海外直接入选的特聘教授，自上岗之日起，视同

认定正教授，聘期内享受正教授的工资和津贴。 

讲座教授在校工作期间工资按我校教授标准发放，住宿

费、国际旅费等补贴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项目列支，标准

上限为每人每天 700 元人民币。 

第十三条  学校支持特聘教授组建创新团队，对其中优

秀的创新团队，优先列入学校“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给予重

点资助并推荐申报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

创新团队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支持讲座教授在聘期内逐年增加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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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时间，欢迎讲座教授全职到校工作。 

第五章  其他 

第十五条  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归学校人事处。 

第十六条 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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